消費券稽核（營業稅）作業說明簡介

壹、法律依據

一、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
   （一）§6：消費券不得找零、轉售、兌換現金、商品禮券、現金禮券，或以電子、磁力、光學等形式儲存金錢價值使用（註
）。消費券不得作為扣押、抵銷、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舉例】

         以消費券儲值i-cash或ETC→╳

   （二）§9：非金融機構營業人違反第六條規定者，由稅捐稽徵機關按消費券面額處一倍至三倍罰鍰。
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一）§1：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
   （二）§32：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但營業性質特殊之營業人及小規模營業人，得掣發普通收據，免用統一發票。
   （三）§51：納稅義務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一倍至十倍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
        1.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而營業者。
        2.逾規定期限三十日未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亦未按應納稅額繳納營業稅者。
        3.短報或漏報銷售額者。
        4.申請註銷登記後，或經主管稽徵機關依本法規定停止其營業後，仍繼續營業者。
三、振興經濟消費券兌付辦法

   （一）§3：

            持消費券向前條金融機構（註
）兌領款項者，以已辦理營業登記之營業人為限，並應於中華民國98年10月31日以前兌領完畢。 

            營業人兌領時，應於消費券背面據實載明銷售日期、營業人名稱、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及存（匯）入金融機構帳號。

            前項消費券背面載明之銷售日期，指兌領營業人於中華民國98年1月18日至98年9月30日間以收取消費券為代價之銷售貨物或勞務日期。

            第二項存（匯）入之金融機構帳號應為兌領營業人之帳號。

   （二）§7

            臺灣銀行應將兌領營業人之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存（匯）入金融機構帳號，按消費券背面載明之銷售月份，分別載彙總其兌領金額，錄製加密電子檔案，於兌付之次月15日前送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

貳、消費券之稽查

一、查核對象：被檢舉違反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第6條規定，以消費券找零、轉售、兌換現金、商品禮券、現金禮券，或以電子、磁力、光學等形式儲存金錢價值使用者。
二、稽查：稅捐稽徵機關依檢舉事證進行調查審查，經查核屬實者，依消費券發放條例第9條處罰。

三、查核方式：由稽徵機關選案查核。（併同信用卡交易課稅資料查核）

四、查核對象：經稽徵機關按電腦挑列為選案查核對象之營業人。依臺灣銀行提供營業人兌領消費券款項檔案與營業人申報營業稅籍比對，針對低於一定金額或比例之營業人進行調查審理，經查核涉有短漏報銷售額者，依營業稅法第51條規定處罰。

參、消費券與稅務相關問題

一、已辦理營業登記之營業人
（一）營業人之定義（營業稅法§6）：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營業人：
      1.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2.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有銷售貨物或勞務者。
      3.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定營業場所。
   （二）營業登記與營利事業登記之差異

         1.營業人營業登記查詢：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站。

         2.營利事業（扣繳單位）統一編號並非辨認營業登記之唯一資料。

（三）已辦理營業登記之營業人以消費券向金融機構兌領款項時，應於消費券背面據實載明銷售日期、營業人名稱、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以上3項得蓋「統一發票專用章」替代）及存(匯)入金融機構帳號【限定匯入營業人帳戶】，並填報兌領資料彙總表向金融機構申請兌領。

（四）營業人兌領消費券期限：

      已辦理營業登記之營業人收到民眾使用之消費券，自消費券發放之次日，也就是98年1月19日起，即可於營業時間內向受託辦理兌付之金融機構兌領款項。
至於營業人兌領消費券款項最後期限，按照立法院決議規定，應於98年10月31日以前(因適逢星期六，順延至98年11月2日)向受託辦理兌付之金融機構兌領完畢。
二、依法免辦營業登記之營業人：

    其銷售貨物或勞務，如取得消費券，雖無法直接向金融機構兌領，但可於購進貨物或勞務時使用消費券付款。

三、收取消費券時間：98年1月18日至98年9月30日間

   （一）在98年1月18日前銷售貨物：

         1.銷貨時先收款事後收券（退還現金）： 涉嫌違反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第6條規定。
         2.銷貨時（已發貨）未收款：涉嫌觸犯營業稅法第51條等規定。

   （二）在98年9月30日後銷售貨物之預收貨款：如核定使用發票營業人於預收貨款時【98年1月18日至98年9月30日間】已依法開立發票與買受人，於98年9月30日後交付貨物或提供勞務與買受人，尚無違反相關規定。

四、營業人收取消費券應否開立統一發票：

   （一）使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ˇ

   （二）免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無開立發票問題。

五、發票應否記載消費券事項

        使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收取消費券，免統一發票記載消費券號碼，兌領時亦免檢附統一發票。

    【補充】

        消費券背面兌領人資料限供持消費券向金融機構兌領之營業人填載，其他將再消費之營業人切勿填寫。

六、所得稅問題：

   （一）接受捐贈之政府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政黨）及個人，不得再向金融機構兌領款項，必須透過再向營業人購物或消費方式使用消費券。

   （二）個人自政府領取之消費券，免納所得稅。

   （三）個人以消費券捐贈政府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政黨），其捐贈得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目之1規定列舉扣除。

【相關網站】

http：//3600.moi.gov.tw




財政部已委託臺灣銀行及其各地分行辦理消費券兌付業務，並規劃由該行轉委託土地銀行、合作金庫、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化銀行、台灣企銀、兆豐銀行、永豐銀行、台新銀行、台北富邦銀行、中華郵政公司及全國農、漁會信用部等金融機構加入辦理兌付服務，兌付據點綿密，遍及全國各地，共計有4,200餘個兌付據點，方便營業人兌領消費券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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